
過勞殺人？沒有法律定義和標準工時，月做350小

時猝死的香港電梯工人

有沒有試過有一晚可以睡到天亮？電梯工人笑說：「幾乎沒有......一年內會有一晚吧。」

陳家兒離開人世已一年有多，陳太裹足難前，時間永遠定格在丈夫離開的那段時間，不論過了多久，記憶依然無比鮮明。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總是覺得，他好像還在。」

丈夫猝然離世，陳太把大部分遺物都清理掉，惟獨保留著最貼身的物件：手機和錢包。手機仿佛是

她和先生維持連繫的工具：「除了行山和游水，他沒什麼喜好，常常是我玩什麼他又跟著玩。吃完

飯，我們就一起坐在這裡玩手機。」昔日二人對坐的飯桌，如今只剩她一個，口裡道著日常，眼眶

不知不覺間滲著淚水。 「一開始他看我玩，明明說這個遊戲很悶，後來他卻跟著玩上癮了。現在我

幫他繼續玩，一起升級。」

結婚20多年，一起生活了8000多天，再平凡的片段，此刻都成為心中的千斤重擔。

2024年7月9日，電梯維修員陳家兒在工作期間心臟病發去世，終年59歲。

出事前的周末，陳家兒連續工作了三日兩夜：7月6日早上開工，直至7月8日晚上才下班，合共工作

了59小時。睡一覺後，7月9日早上他又繼續上班去。當日下午接近5時半，他在深井的屋苑完成了

一宗緊急維修個案，將被困者救出後，走到電梯大堂向保安交還鎖匙時，忽然暈倒。保安急忙召來

救護車將他送院搶救，延至晚上7時證實不治。

解剖報告顯示，陳家兒主要死因是缺血性心臟病。僱主星瑪電梯公司在呈交予勞工處的表格上特別

寫道，這並非工作相關的傷亡。7個月後，勞工處來信表示，由於僱主沒有給予書面同意，處方對

其死亡補償的申索不作裁定。



由閉路電視截圖可見，陳家兒倒下的一刻，身邊並無其他同事支援。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老公在這間公司工作了25年，每個月加班捱夜，工作3、400個小時，沒功勞也有苦勞吧？他還

是在工作的時間倒下的，怎可能與工作無關？為什麼公司可以不負責任？」事發時，陳生陳太一對

子女還在讀大學，學費、生活費、殮葬費盡數壓在陳太一人的肩膊上，陳太獨力難支，她向僱主苦

苦哀求，希望僱主念在先生多年貢獻，協助度過經濟難關，至少為陳生支付殮葬費。然而，僱主拒

絕承擔責任。

陳太意氣難平，決心要為死去的丈夫鳴冤。

解構電梯工人長工時之謎

陳家兒的病發，是否真的與工作完全無關，純粹個人疾病？先來解開第一層的謎題：電梯工人的工

作時間真的那麼長嗎？通宵待命的時間又是否勞累，抑或是大部分時間都可以休息？

陳家兒去世前半年，每個月平均工時超過350小時。筆者訪問了3位來自不同公司的電梯維修員，發

現他們每月工時都超過300小時，有的更長達每月400多小時。



他們的休息安排與陳家兒大致相若，一個月裡只有3個星期日可獲休息，其中一個星期日需要輪班

通宵工作，此外每個月還有5至7天要值夜班，每個月常有連續工作13天的情況，更誇張的是連續工

作20天也有之。

不同公司值夜班的模式各有些微差異，有的是由公司編更及工人自行協商調更，有的是固定每隔幾

天要值一次夜班，有的則是一個月裡有一整星期值夜更。最後這種模式看起來最是疲累，電梯維修

員梁先生（化名）就是其中一員。在值夜更的那周，他們日更也要繼續上班，亦即至少會連續工作

7日7夜合共168小時。168小時是什麼概念？一般的行業中，僱員普遍每日工作8小時，一周工作

5.5天，一個月下來是176小時，2024年香港僱員的工時中位數大致如此。

換言之，梁先生一個星期就做足了普遍港人一個月的工時。

他有時會因為夜更當值時接了太多宗緊急維修個案，疲倦得實在撐不下去而向上司請假。他說，這

時上司總是百般留難，即使間中允許，最多也只能請假一天，不可以連續缺席。上司的說法是，日

間當值時不一定要工作，只需要到場讓客人見到即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陳太指出丈夫家離世前的工作值班情況。攝：林振東/端傳媒

電梯維修員的日常工作主要分為兩項：定期檢查保養（俗稱抹油），與及緊急維修。他們通常是在

日間時間做抹油，晚上則在休息室候命，一接到緊急維修召喚就要外出工作。

受訪維修員日間的工作量都很接近，每日要保養6至8部電梯，不過，電梯故障不會看時間，日間收

到緊急維修召喚也是常見的事，這時維修員只能先擱下保養工作，先做維修。一空閒下來，就要回

頭處理堆積的保養工作。

另一位維修員孔先生（化名）說：「日間工作完已經很累，需要休息，有時三更半夜在休息室差不

多睡著了，忽然就會接到電話要做維修。」一個月內，有沒有試過有一晚可以睡到天亮，不用做緊

急維修的？孔先生想了想，笑說：「幾乎沒有......可能是一年內會有一晚吧。」

陳家兒太太聽丈夫的同事說，公司的休息室有浴室、洗衣機和床位，但由於夜更時間經常會有維修

工作，例如是凌晨12時接到電話，外出工作完回來，洗澡安頓好，都已經3時了，可能早上6時又再

接到電話，一晚往往只有兩、三個小時可以休息。

在家裡，為免家人擔心，陳家兒很少談及工作。陳太說，早年女兒會考後獲得本地大學錄取，但

是，父親早出晚歸的辛勞，她看在眼裡，為了不加重父親的負擔，女兒毅然選擇在內地升讀大學。

除了身體的勞累，維修員還面對精神上的壓力。孔先生說：「接到電話會很緊張，要在合約指定時

間之內到達。如果是有人被困，20分鐘內要去到。單純是壞機而沒有人被困，就要在45分鐘內去

到。到達之後，還要跑樓梯、落井或是上電梯頂。一宗維修工作快則十多分鐘完成，慢則要花數小

時。維修牽涉多重技術，包括機械、電器、電腦知識，很傷腦筋的。」



陳家兒1981年入行當電梯維修員，已有40多年經驗，陳太展示丈夫的不同專業資格證。攝：林振東/端傳媒

陳家兒1981年入行當電梯維修員，16歲由學徒做起，已有40多年經驗。然而，直到去世前，他每

日的底薪只有673港元，比起一般地盤雜工日薪800元還要低。如果完全不加班，他的月入就只有約

1.7萬元，低於香港入息中位數。在病發前最後一個月的工資，陳生的工資接近4萬元，當中超過一

半是加班收入。

受訪的維修員不約而同地指出同一個長工時的原因：公司開出極低的底薪，令工人必須大量加班才

有足夠收入，以應付生活所需。另一個常被提及的原因則是人手不足，而這是低底薪、長工時與及

工作艱辛種種因素交織之下產生的惡性循環。

人手不足的問題不僅令工作量增加，還會造成安全問題。

由閉路電視截圖可見，陳家兒倒下的一刻，身邊並無其他同事支援。據陳太了解，他當時是獨自一

人去做維修工作。機電工程署在《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列出，有15項工作是必須確

保由兩名或以上工程人員進行，如果無可避免要派人單獨工作，須先作出風險評估。但是，在實際

執行的時候，像陳家兒那樣獨自工作的情況非常普遍。孔先生表示：「走修理多數是一人工作，遇

上政府部門來檢查時，公司就會多派一個人來，符合機電署兩人工作的要求。」

更有甚者，工作量太大難以應付時，有的維修員分身不暇，會派學徒冒簽及蓋印。每次做保養檢

查，維修員都要拿著一個標示其姓名、機電署註冊編號、員工編號的印章，蓋印再加簽名，證明已

進行工程。梁先生指出，「那個印章一人只可持有一個，但有的人會私下另外製作多幾個印章叫人

幫手蓋印。」曾有同事委託他代為蓋印冒簽，遭他一口拒絕：「犯法的事我不會做。」

孔先生指出，種種原因令年輕人不願入行，粗糙估計，他所在的公司有超過一半的維修員是50歲以

上。連同去世的陳家兒在內，上文4位電梯維修工人都是年過50歲。每月動輒工作3、400個小時，

再加上人口老化，電梯維修從業員的過勞問題令人擔憂。



陳家兒在深井豪景花園處理一宗緊急維修個案時離世。攝：林振東/端傳媒

家屬申索賠償的四大難關

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長黃怡翎，從過去任職國會助理後到NGO共20年間，協助多宗懷疑過勞

死個案的家屬進行認定，爭取賠償，著有《過勞之島：台灣職場過勞實錄與對策》一書。

黃怡翎了解到陳家兒的個案後，認為他的情況大致上符合台灣的過勞死認定標準：「我們這邊，工

人病發前半年的任意一個月平均工作時間達256小時就已經算是過勞了，他還是平均每月工作350小

時以上。看到這樣的個案我很驚訝，他們為什麼需值班這麼長時間？這種工作模式應該要限制，我

們連保全都不可以這樣做，只有醫師才會24小時輪班。」

對於僱主和保險公司通常以「工人是自身疾病病發，並非工作引致」的說法推卸賠償責任，黃怡翎

回應道，一個健康的心臟不會突然出事，一定是工人本身有些狀況，但那些狀況不會令人突然死

亡。舉例說，一個工人可能本身有疾病，但如果出現症狀之後，按醫生指引吃藥與及正常作息，可

以多活20年。可是當工人因為工作而無法正常作息，令病情惡化，身體越來越差，其病發還是應該

視作由工作引起。

如果陳家兒的案件發生在台灣，家屬就已經獲得了基本的入場券，可將案件交由職業醫學專家及勞

動局去評估。可是，當事情發生在香港，家屬只能自行追討賠償。

在現行的制度下，陳太在索償路上面對著四大難題。首先，《僱員補償條例》並沒有將過勞死列入

賠償範疇。



環顧四周，台灣、日本、韓國都有法例保障，若確認工人因為工作過勞而引致自身疾病病發，可獲

賠償。中國大陸的工傷保險條例亦有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在48小時之內

經搶救無效死亡的，將視同工傷。而香港《僱員補償條例》並沒有過勞死的部分，工傷個案的基礎

須為「因工遭遇意外以致身體受傷」，而自身疾病病發是否屬於意外、與工作是否有關，須由家屬

舉證證明，過往的法庭案例亦時有爭議，敗訴居多。

以台灣的《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認定參考指引》為例，當中明確訂立了目標疾病、有醫學評估與

鑑別診斷方面的指引、有具體的指標去評估工作負荷程度。當個案存在爭議時，亦有政府內部機制

處理，家屬毋須立即訴諸法庭。

黃怡翎解釋賠償流程，一般疑似過勞死的個案，首先要收集工時與工作壓力負荷的資料，讓職業醫

學專家撰寫評估報告書及診斷書，送到勞工保險局。如果出現爭議，案主可以申請呈交到職業疾病

鑑定委員會，委員會接到個案後會委託專家進行調查，再進行決議。

若第一次決議未通過，會就委員提出質疑部分再次繼續進行調查及及收集資料，進行第二次決議。

如此往復，經過三次決議仍未通過的話，勞保局會參考委員會意見決定保險給付的核發結果，若家

屬仍有異議，可再提出訴願程序，若再失敗則可上訴至法庭處理。

不過在香港，勞工處對疑似過勞死的個案並無裁決權。

陳家兒去世7個月後，陳太收到勞工處來信，由於僱主不同意，因此勞工處無法裁決個案。《僱員

補償條例》賦予勞工處的權力非常有限，在其他較典型的個案中，即使勞工處調查完認為個案很大

可能是工傷，只要僱主不承認責任，勞工處便沒有權限作進一步行動，案主只能入稟法庭索償。

外賣車手罷工後記：在演算法和馬路之中，他們仍然不堪一擊

延伸閱讀

https://www.labour.gov.hk/tc/legislat/content1.htm
https://www.osha.gov.tw/48110/48363/133456/48395/48405/52149/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1209-hongkong-food-delivery-riders-after-strike


僱主星瑪電梯公司呈交予勞工處的表格上特別寫道，這並非工作相關的傷亡。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麵包師傅曾錦林個案亦是面對同樣結果。曾錦林於啟德一間麵包店工作，他是全店最早開工

的，要趕及在早上6點出到第一批麵飽。每天凌晨4點，他就要到麵包工場，最晚做到晚上7時才下

班，每天工作13至15小時，若想放假，要自行找替工。他的工作時間十分長，經常向太太和媽媽訴

說工作辛苦。

2021年2月4日早晨，曾錦林被同事發現倒卧於麵包工場，其時，他手裡拿著製作麵包的茄醬，芝士

散落一地，焗爐裡還有一盤已烤到焦黑的麵包，可以想像，他是工作期間病發，倒下一段時間後才

被發現。

曾太與陳太一樣，都收到勞工處的來信表示無法裁決。不幸的是，由於麵包店的僱主拒絕合作，曾

太無法獲取曾生的工作時間證明，在缺乏證據之下，只好放棄追討。

由於沒有過勞死賠償制度，家屬要自行舉證，需要證明死者的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對病發的影響，

同時亦需要醫學證據的支持。

黃怡翎表示，在台灣，案主可以到醫院掛號，找職業醫學專家幫忙看解剖報告、工作資料等，以撰

寫評估報告書及診斷書，讓家屬在這基礎之上作出追討。

而在香港，公眾並不容易接觸到職業醫學專家。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主席余德新醫生說，香港的醫學

專科學院1993年開始提供職業醫學專科培訓，目前的職業醫學醫生絕大部分都在醫管局或是勞工處

就職。醫管局的職業醫學醫生專門處理醫管局內部員工的工傷和復康，服務不對公眾開放。

而勞工處的醫生有部份在職業健康診所應診，不過，這些醫生不會為陳太這類案主撰寫提交法庭的

報告。如果家屬想自行找職業醫學專家寫報告成立過勞案件，就要大海撈針式在坊間尋找為數不多

的私人執業的職業醫學醫生。

走過上述三大難關後，若家屬仍意志堅定，想繼續追討下去，就要面對法律訴訟的門檻。因為法律

訴訟成本高昂，通常家屬會先申請法律援助，法援的審查有兩關，一是資產審查，二是案情審查。

後者很視乎申請人能否提供充足理據而定，專門支援工傷者及工業意外遺屬的工業傷亡權益會，過

去曾協助數十宗猝死個案的家屬申請法援，能夠獲得法援支持的個案目前只有四宗，但最後都因為

證據不夠充份而無法繼續獲得法援資助。

假如要私人聘請律師繼續法律行動，家屬須面臨支付龐大律師費的風險，當法援停止資助後，那兩

宗個案的家屬，最後只得含淚中止訴訟。



香港多次獲得全球過度勞累城市、工時最長的城市之稱。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世界各地，過勞的概念與爭議

過勞死的概念於20世紀80年代初在日本開始引起討論。當時為二戰之後，日本社會百廢待興，國家

急需發展，同時，勤奮的工人在工作場所猝死的情況也受到關注，日本開始將過勞死視為社會問

題。1987年，日本政府將此前26年間累積的醫學知識整理歸納，確認過勞與心腦血管病發的關係，

並公告《有關腦血管疾病及缺血性心臟疾病等的認定基準》，讓工作過勞受害者得以申索賠償。後

來，台灣及韓國亦有將心腦血管疾病納入職業災害的賠償範圍。

實際上，過勞問題不只出現在亞洲，也有歐洲國家以立法的方式阻止過勞情況出現，例如法國就在

2017年立法「離線權」，讓僱員下班後有權中斷與工作相關的連繫，保持身心平衡，後來，比利

時、澳洲等亦仿效立法。

2021年，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在學術期刊《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發表研究報

告，指出每周工作55小時或以上的人，跟每周工作35至40小時的人相比，中風風險高35%，死於

缺血性心臟病的風險則增加17%。世衛的公共衛生、氣候變遷與環境部門主任 Maria Neira 博士明

確表示：「每周工作55小時或以上會嚴重危害健康。」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011457/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213-hongkong-indonesian-domestic-worker-kartika-wins-compensation-for-abuse-in-hong-kong


香港多次獲得全球過度勞累城市、工時最長的城市之稱，根據香港統計處「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

查報告」，在2024年5至6月，香港有28.3萬僱員每周工作56小時以上，5.2萬人每周工時更達72小

時以上。以世衛的標準，這28.3萬僱員正受到過勞的危害，當中5萬多人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在

2018年至2022年期間，勞工處接獲僱員在工作期間猝死的個案呈報，每年超過130宗，2022年更

有160宗，似乎有上升趨勢。

就著限制工作時間的問題，政府曾於在2013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由勞方、資方、政府三方代

表共同收集民間意見以討論立法的可行性，完成首輪諮詢工作後，勞資分歧嚴重，資方強烈反對立

法，勞方代表於2016年退出委員會。到了2017年，缺乏勞方代表的委員會達成共識，並沒有建議

立法規定標準工時，僅建議以合約訂明工作時間，被坊間批評為貨不對辦。

為了回應民間要求立法賠償過勞死的呼聲，2017年勞工處委託職安局進行的《工作間死亡個案與工

作情況關係的研究》，對200宗工作期間心腦血管病死亡的個案進行調查。

2021年，勞工處在立法會中披露研究報告。職安局指，沒有單一因素是造成這些工作間心腦血管病

死亡個案的唯一原因，勞工處則表示，這些個案的心腦血管病發是由多種風險因素引起，包括死者

本身的病史、個人生活習慣等，結論是，「他們的心腦血管病很大程度可能歸因於其潛在病理變化

的自然發展」。勞工處僅表示，日後會努力推廣職場健康文化，並無談論任何關於立法的問題。

當時，眾多勞工團體對報告表示失望。工業傷亡權益會指出，報告內容並沒有否認工作因素與個人

因素都會促成僱員的死亡，即使僱員本身有相關病史或健康問題，勞工處仍然可以進一步研究，長

時間、高壓工作對於僱員病發猝死的影響，至少可以參照台灣的指引，對工作因素在病發中所佔的

比重進行評估。

可是，發表報告過後，勞工處再沒有就過勞議題作進一步行動，過勞死立法變得更遙遙無期。

手機是她陳太和先生維持連繫的工具，常常一起玩手機遊戲，丈夫離世後，陳太繼續替丈夫玩，一起升級。攝：林振東/端傳媒

家屬的裹足難前，與最後嘗試

「我總是覺得，他好像還在。」訪問的過程中，陳太不只一次說出這句話。

陳家兒離開人世已一年有多，陳太裹足難前，時間永遠定格在丈夫離開的那段時間，不論過了多

久，記憶依然無比鮮明。

遲來10年的公義︰被單車鏈毒打、熨斗燙面，在港被虐移工獲賠逾121…

延伸閱讀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br.html?ecode=B10500142024AN24&scode=210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10615cb2-1166-5-c.pdf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213-hongkong-indonesian-domestic-worker-kartika-wins-compensation-for-abuse-in-hong-kong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213-hongkong-indonesian-domestic-worker-kartika-wins-compensation-for-abuse-in-hong-kong


「我真的有見到他。」在殮房門外等待辨認遺體時，陳太在手機翻看陳生的相片，忽然，一隻綠色

的小草蜢跳到她手上，她直覺那是丈夫的化身。離開殮房到勞工處求助，草蜢仍舊跟隨。

在勞工處樓下，陳太腦海傳來丈夫的聲音，他以前總相信公司待他好，不用政府介入：「你上去都

沒有作用，公司不會虧待我的。」陳太還因為這句話一度掙扎是否不應找勞工處求助，可是，後來

發現，無論勞工處還是僱主，都不是站在她這邊。如今，那句聽來盡是諷刺。

「我發夢見到他。」陳太說，丈夫一生為了家人打拼，無奈居住環境狹窄，只得將兒子送回鄉下讓

親戚照顧至今，他對兒子心中有愧，可惜，只差數個月，他看不到兒子大學畢業。「我去哪裡都帶

著他的電話，兒子畢業禮、劉德華演唱會，我都有拍照片給他看。」

陳家兒太太早前已向法律援助署提交申請，對她而言，這是最後一步的嘗試。丈夫去世後，子女的

大學學費和生活費由她獨力承擔，目前女兒還有兩年才大學畢業，她的經濟壓力非常大。儘管她對

於丈夫長期過勞、甚至在工作中死去卻不獲賠償而耿耿於懷，但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現時，她仍

在苦候法援的消息。

陳太與丈夫於旅行時的合照。攝：林振東/端傳媒

（尊重受訪者意願，梁先生、孔先生為化名。）


